
 

 

暨南大学先进耐磨蚀及功能材料研究院文件 

 
暨耐〔2018〕12 号 

 
研究院关于修订印发《暨南大学先进耐磨蚀及功

能材料研究院优秀毕业研究生和学年优秀研究生

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研究院各研究中心、综合办公室、技术服务部、综合实验室： 

根据我院实际工作情况，针对《暨南大学先进耐磨蚀及功能材

料研究院优秀毕业研究生和学年优秀研究生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暨

耐〔2017〕12 号）进行了修订。现将修订后的《暨南大学先进耐磨

蚀及功能材料研究院优秀毕业研究生和学年优秀研究生评选办法

（试行）》印发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暨南大学先进耐磨蚀及功能材料研究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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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南大学先进耐磨蚀及功能材料研究院优秀毕业研究生和 

学年优秀研究生评选办法（试行） 

一、评选对象 

暨南大学先进耐磨蚀及功能材料研究院全体研究生（包括博士生、硕士生）。 

1.研究生出现以下任一情况，不具备参评资格： 

（1）在读期间或参评学年违反国家法律、校纪校规受到纪律处分者； 

（2）在读期间或参评学年有抄袭剽窃、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经查证属实的； 

（3）在读期间或参评学年学籍状态处于休学、保留学籍者。 

2. 在学制期限基本修业年限内，因国家和单位公派出国留学或校际交流在境外学习的

研究生，仍具备参评资格；由于因私出国留学、疾病、创业等原因未在校学习的研究生，

期间内原则上不具备参评资格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1.爱国爱乡，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； 

2.遵守中国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和研究院规章制度； 

3.诚实守信，品德优良； 

4.学习成绩优异，科研能力显著，发展潜力突出； 

5.科研成果作者第一单位必须为暨南大学； 

6.积极组织参加研究院内的各项活动，互助友爱，具有团队合作精神。 

三、奖励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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颁发奖励荣誉证书，优秀毕业研究生奖励标准为每生 2000元人民币，学年优秀研究

生奖励标准为每生 1000元人民币。 

四、评选比例 

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比例为研究院同学年毕业研究生人数的 30%，学年优秀研究生评

选比例为研究院研究生人数的 30%。分博士生、硕士生 2个类别，并分年级评选。 

五、相关事宜  

研究院适时发布报奖通知，研究生自愿填写附件《先进耐磨蚀及功能材料研究院优秀

毕业研究生申请审批表》或《先进耐磨蚀及功能材料研究院学年优秀研究生申请审批表》，

报送研究院办公室（第二理工楼 349室）。研究院奖励评审委员会认真评审各种申报材料

（佐证材料原件审核完毕即退还学生），确定拟奖名单，并在研究院内公示不少于 3个工

作日。公示期内有异议者，由研究院评审委员会及时研究并予以答复。最终研究院公布获

奖名单并颁奖。 

优秀毕业研究生申请和评选时间为每年 6月，学年优秀研究生申请和评选时间为每年

9-10月，具体时间以研究院通知为准。 

六、附则 

1.申报材料务必真实，若发现弄虚作假现象，将取消评选资格并予以严肃处理； 

2.学年优秀研究生申报材料中所认可的科研成果、获奖荣誉等时间范围为上一学年 8

月 1日至本学年 7月 31日； 

3.本评选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2017年 6月 9日印发的《暨南大学先进耐磨蚀及功

能材料研究院优秀毕业研究生和学年优秀研究生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暨耐〔2017〕12号）

废止。 

 

附件 1：先进耐磨蚀及功能材料研究院优秀毕业研究生申请·审批表 

附件 2：先进耐磨蚀及功能材料研究院学年优秀研究生申请·审批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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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先进耐磨蚀及功能材料研究院 20  年优秀毕业研究生申请·审批表 

 

姓名  性别  政治面貌  年级  

专业  学号  手机号码  

攻读学位 博士/硕士 学位类型 科学学位/专业学位 

学习

成绩 

学位课程成绩单科最低分  所修课程成绩单科最低分  

学位课程成绩平均分  所修课程成绩平均分  

已 发

表 的

论 文

及 取

得 的

其 他

科 研

成果 

论文题目或其他科研成果名称 
刊物及发表时间、其他成果发

布单位及时间 

是否 SCI、EI、

核心刊物 
备注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注：（1）论文和专利必须本人是第一作者或导师是第一作者、本人是第二作者。若第一作者为

导师须在“备注”栏说明。（2）填写表格时，SCI、EI、核心刊物论文依次排序。（3）未正式发

表的论文不得列入表内。（4）未授权的申请专利可以列入表内，但须在“备注”栏说明。 

 

 

 

获 奖

情况 

奖励名

称 
获奖时间、颁奖单位 

级别（国家/省级/市级

/校级/院级） 
备注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备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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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 加

各 类

活 动

情况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个 

人 

总 

结 

和 

申 

请 

理 

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请人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导 

师 

评 

语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导师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研究

院院 

评审

结果 

 

 

 

研究院（公章）、院长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（注：A4 纸双面打印，所有业绩成果须附佐证材料，申报材料填写在读期间业绩和总结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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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先进耐磨蚀及功能材料研究院 20  -20  学年优秀研究生 

申请·审批表 

姓名  性别  政治面貌  年级  

专业  学号  手机号码  

攻读学位 博士/硕士 学位类型 科学学位/专业学位 

学习

成绩 

学位课程成绩单科最低分  所修课程成绩单科最低分  

学位课程成绩平均分  所修课程成绩平均分  

已 发

表 的

论 文

及 取

得 的

其 他

科 研

成果 

论文题目或其他科研成果名称 
刊物及发表时间、其他成果发

布单位及时间 

是否 SCI、EI、

核心刊物 
备注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注：（1）论文和专利必须本人是第一作者或导师是第一作者、本人是第二作者。若第一作者为

导师须在“备注”栏说明。（2）填写表格时，SCI、EI、核心刊物论文依次排序。（3）未正式发

表的论文不得列入表内。（4）未授权的申请专利可以列入表内，但须在“备注”栏说明。 

 

 

 

获 奖

情况 

奖励名

称 
获奖时间、颁奖单位 

级别（国家/省级/市级

/校级/院级） 
备注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备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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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 加

各 类

活 动

情况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个 

人 

总 

结 

和 

申 

请 

理 

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请人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导 

师 

评 

语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导师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研究

院院 

评审

结果 

 

 

 

研究院（公章）、院长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
（注：A4 纸双面打印，所有业绩成果须附佐证材料，申报材料只填写学年度内业绩和总结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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